
证券代码：603767� � � �证券简称：中马传动 公告编号：2017-020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但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

动的情况及原因披露不充分，现补充披露如下：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率

（%）

变动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04,035,355.54 81,204,820.04 151.26

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5,

333万股，募集资金到位所到致。

应收票据 50,475,317.26 115,377,440.03 -56.25

公司本期使用票据支付货款及票

据到期托收增加。

预付账款 2,973,069.13 1,188,611.97 150.13

公司本期待结算预付采购货物增

加

其他应收款 673,809.05 70,148.96 860.54 公司本期个人备用金借款未结清

持有至到期投资 430,000,000 0

公司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1,397,863.24 0 公司本期投资改建基础设施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70,410.20 1,306,216.24 -94.61 系正常摊销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017,118.13 6,608,090.55 339.12

公司本期购置的设备增加，但未达

到转固定资产的条件

短期借款 0 45,500,000.00 -100% 公司本期结清到期的银行借款

预收账款 6,100,185.05 4,452,730.44 37.00 公司本期预收销售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2,977,260.37 11,160,981.38 -73.32

公司本期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附

加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 691,293.08 1,632,231.20 -57.65 公司本期结清到期的债务

股本 213,320,000.00 159,990,000.00 33.33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5333万股

资本公积 726,929,043.82 223,437,980.62 225.34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5333万股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增减变动率

（%）

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7,250,463.32 3,474,630.85 108.67

根据财政部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

定》，2016年5月后的房产税、 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和车船使用税等税

费列支本科目；2016年5月之前的在

管理费用中列支

财务费用 2,695,103.61 5,770,439.19 -53.29

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减少，借款利息

支出减少

营业外收入 2,355,044.13 1,698,535.23 38.65

公司本期政府补助及处置设备收

益均大于上期同期

营业外支出 714,387.07 491,830.79 45.25

公司本期处置设备损益同期增加

67.6万元； 而水利基金自2016年10

月开始减免比去年同期减少47.8万

元；两项相比增加

净利润 55,535,305.66 73,079,118.66 -24.00

公司本报告期较上期同期销售规

模有所扩大； 但成本增加较大，使

销售毛利润下降。净利润下降的主

要原因有：①钢材价格上涨导致 原

材料采购价格增加；②募投项目设

备购置导致折旧增加③人工成本

增加④本期研发费用投入增加⑤

上市费用新增所致

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66� � �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17-058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1月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提议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拟定于2017年11月1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湖北济川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于2017年10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为确保公司股东充分了解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信息，现将有关事

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1月1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江苏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济川药业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1月1日

至2017年11月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7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17年10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同意意见， 详见2017年10月17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66 济川药业 2017/10/26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股权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

托书（格式见附件1）、股东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2017年10月30日，上午8:00至11:30，下午14:00至17:30。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登记以当

地邮戳为准。

（三）登记地点：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济川药业证券部。

六、 其他事项

（一）公司联系人：吴宏亮、李瑛。

联系电话：0523-89719161

传 真：0523-89719009

邮 编：225441

电子邮箱：jcyy@jumpcan.com

（二）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1月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017年 10月 27 日 星期五

A1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2017

〕

1881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

网上发行数量

为

2,0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

发行价格为

8.99

元

/

股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1

、

网上路演时间

：

2017

年

10

月

30

日

（

T-1

日

，

周一

）

14:00-17:00

2

、

网上路演网站

：

全景网

（

网址

http://www.p5w.net/

）

3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

中证网

，

网址

www.cs.com.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ww.secutime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ww.ccstock.cn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7日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余国科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2017

〕

1881

号文核准

，

招股说明书

（

招股意向

书

）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

中证网

，

网址

www.cs.com.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ww.secutimes.com

；

中国资

本证券网

，

网址

www.ccstock.cn

），

并置备于发行人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本次发行股票主承销商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的住所

，

供公众查阅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申购及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1

、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

2

、

本次发行价格

：

8.99

元

/

股

。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T

日

（

2017

年

10

月

31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3

、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4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

年

11

月

2

日

（

T+2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

5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6

、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6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2, 000

万股

，

无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 .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采取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

资者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8.99

元

/

股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 ，

且在

T - 2

日

（

20 1 7

年

1 0

月

27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

（

含

T - 2

日

）

日均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符合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

》（

20 1 6

年

1

月修订

）

所规定的投资者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

日

（

网上申购日

，

20 1 7

年

1 0

月

31

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观巢镇松山江村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90- 6333906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 6 1 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

层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0791 - 867691 23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丽岛新材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5,22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1777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为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丽

岛新材

”，

股票代码为

“

60393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市场情况

、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

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59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5,222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3133.2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

2088.8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522.2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699.8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

本次发行的网上

、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

（

T+2

日

）

结束

。

一

、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46,933,902

2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450,096,120.18

3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64,098

4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614,699.82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5,217,504

2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50,035,863.36

3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4,496

4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43,116.6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

数量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

额

（

元

）

实际配售

数量

（

股

）

放弃认购

数量

（

股

）

1

韩素芬 韩素芬

562 5389.58 0 0 562

2

上 海 绿 庭 科

创 生 态 科 技

有限公司

上 海 绿 庭 科 创

生 态 科 技 有 限

公司

562 5389.58 0 0 562

3

内 蒙 古 第 一

机 械 集 团 有

限公司

内 蒙 古 第 一 机

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562 5389.58 0 0 562

4

史建光 史建光

562 5389.58 0 0 562

5

鲁力力 鲁力力

562 5389.58 0 0 562

6

高嵩 高嵩

562 5389.58 0 0 562

7

霍少华 霍少华

562 5389.58 0 0 562

8

成 都 工 投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公司

成 都 工 投 资 产

经营有限公司

562 5389.58 0 0 562

合计

4, 496 43, 1 1 6 .64 0 0 4, 496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

，

本次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8,594

股

，

包销金额为

657,816.46

元

，

包销比例为

0.1313558%

。

2017

年

10

月

27

日

（

T+4

日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

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指定证券账户

。

三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网上

、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国金证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021-68826812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27日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贵州燃气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人民币

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７８２

号文核

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２１

，

９４８

，

３９６

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

，

３６４

，

３９６

股

，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０４２５％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９．９９９５７５％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１

元

／

股

。

贵州燃气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Ｔ

日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

贵州燃气

”

Ａ

股

３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申购

、

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

以下简称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２

、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网下和网上投

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

可转

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

一

、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５１９

，

１６７

户

，

有效申购股数

为

１８１

，

４６８

，

１２７

，

０００

股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１６００１％

。

配号总数为

１８１

，

４６８

，

１２７

个

，

号码范围

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８１

，

４６８

，

１２６

。

二

、

回拨机制实施

、

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９６０．３１

倍

，

高于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０００７８９％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９．４３９６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６３６％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９７５．４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０３６４％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６０４８１１４％

，

申购倍数为

１

，

６５３．４１

倍

。

三

、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

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４

，

４６７

，

８８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８２９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回拨

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６８７

，

８８９

股

，

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６０．０３％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３９．９７％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１

日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

关人员

。

《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刊登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Ｔ－６

日

）

的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

证券日报

》。

本次

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

：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７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８３０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

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７

，

６００

万股

，

其

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６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回拨前网上

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４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

为便于

Ａ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１

日

，

周一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相关

人员

。

《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

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发行人

：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利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海川智能

”

Ａ

股

１

，

８００

万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０５４

，

５６０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７

，

５４３

，

３８８

，

５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２７５

，

０８６

，

７７７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７５０８６７７７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０８６７７９５％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６４１．２９９３６

倍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西路上步工业

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此外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申购

、

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

２

、

本次发行价格

：

１１．７４

元

／

股

。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３

、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４

、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

）

公告的

《

广东海川智

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

款义务

。

Ｔ＋２

日日终

，

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将中止发行

；

５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

发行人：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

)

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华信新材”

A

股

1,600

万股，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068,46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8,

876,839,500

股，配号总数为

257,753,679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

止号码为

000257753679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24149537%

，有效

申购倍数为

8,054.80247

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并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

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

、 本次发行价格：

14.24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T

日 （

2017

年

10

月

26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4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17

年

10

月

30

日（

T+2

日）公告的

《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将中止发行；

5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27日


